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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森防办字〔2024〕19 号

转发关于切实做好森林草原输配电线路设施
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

林湿局、国网盘锦供电公司：

为切实做好森林草原输配电线路设施火灾防控各项工作，确

保我市输配电线路设施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，现将《关于切实做

好森林草原输配电线路设施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森指办字

〔2024〕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附件：《关于切实做好森林草原输配电线路设施火灾防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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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

盘锦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25 日














